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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5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9:15-15:00。

（二）会议地点：兰州银行大厦7楼会议室（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211号）。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行董事长许建平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列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0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66,398,

439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188,607,214股的49.333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45,627,453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675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7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20,770,986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82%。

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大成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

要》。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

财务预算方案》。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六）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

告》。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关联股东兰州天庆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盛达金

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兰州东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甘

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股1,055,711,256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七）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八）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和董事履职评

价报告》。

（九）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和监事履职评

价报告》。

（十）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层和高级管

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十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2026年度发行非

资本金融债券的议案》。

（十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2025年修订）的议案》。

（十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十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

机构的议案》。

（十五）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何文盛先生、刘志军女士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第（十一）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2,063,825,

394

99.8755% 2,189,779

0.1060

%

383,

266

0.0185

%

通过

2.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

2,063,652,

294

99.8671% 2,211,479

0.1070

%

534,

666

0.0259

%

通过

3.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2,063,875,

794

99.8779% 2,013,179

0.0974

%

509,

466

0.0247

%

通过

4.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财

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财务预算方

案

2,063,745,

494

99.8716% 2,011,679

0.0974

%

641,

266

0.0310

%

通过

5.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2,064,014,

994

99.8847% 2,097,979

0.1015

%

285,

466

0.0138

%

通过

6.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1,007,642,

938

99.6988% 2,486,279

0.2460

%

557,

966

0.0552

%

通过

7.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大股东评估报告

2,063,476,

594

99.8586% 2,212,979

0.1071

%

708,

866

0.0343

%

通过

8.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董事会和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2,063,571,

194

99.8632% 2,221,479

0.1075

%

605,

766

0.0293

%

通过

9.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监事会和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2,063,597,

894

99.8645% 2,194,779

0.1062

%

605,

766

0.0293

%

通过

10.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高级管理层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

价报告

2,063,546,

594

99.8620% 2,221,279

0.1075

%

630,

566

0.0305

%

通过

11.00

关 于 兰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5-2026年度发行非资本金融债

券的议案

2,063,861,

694

99.8772% 2,061,379

0.0998

%

475,

366

0.0230

%

通过

12.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授权方案（2025年修订）的

议案

1,949,430,

056

94.3395%

116,382,

117

5.6321

%

586,

266

0.0284

%

通过

1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064,207,

494

99.8940% 1,825,979

0.0884

%

364,

966

0.0177

%

通过

14.00

关于续聘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2,063,463,

894

99.8580% 2,220,479

0.1075

%

714,

066

0.0346

%

通过

15.00 关于选举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 何文盛

2,010,544,

895

97.2971% 一 一 一 一 通过

15.02 刘志军

2,010,372,

282

97.2887% 一 一 一 一 通过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

票，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1,130,082,

914

99.7895

%

2,097,

979

0.1853%

285,

466

0.0252

%

通过

6.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508,682,

858

99.4051

%

2,486,

279

0.4859%

557,

966

0.1090

%

通过

11.00

关 于 兰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5-2026年度发行非资本金融债

券的议案

1,129,929,

614

99.7760

%

2,061,

379

0.1820%

475,

366

0.0420

%

通过

1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130,275,

414

99.8065

%

1,825,

979

0.1612%

364,

966

0.0322

%

通过

14.00

关于续聘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1,129,531,

814

99.7409

%

2,220,

479

0.1961%

714,

066

0.0631

%

通过

15.00 关于选举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 何文盛

1,076,612,

815

95.0680

%

一 一 一 一 通过

15.02 刘志军

1,076,440,

202

95.0527

%

一 一 一 一 通过

注：本行中小投资者指除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本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会议同时听取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张刚、 刘朝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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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第8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且需逐项表决，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亦未接受

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

2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6楼会议中心612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军先生通过视频方式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74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2,809,

340,46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342％。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877,362,

74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336％。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71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931,977,

72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06％。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7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39,530,997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98％。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事项）

1.《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2,808,257,1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反对878,

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20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2.《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808,105,2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0％；反对888,

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34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3.《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2,808,296,1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8％；反对987,

0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808,105,1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0％；反对892,

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342,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5.《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808,002,3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4％；反对932,

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弃权405,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6.《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01�吕益民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07,983,9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7％；反对930,

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42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6.02�周凤翱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07,983,9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7％；反对930,

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42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6.03�陈红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07,993,9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1％；反对930,

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41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6.04�林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07,983,9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7％；反对950,

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弃权40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7.《关于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2,808,256,3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反对902,

3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弃权18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8.《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8.01�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资

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930,81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5％；反对906,7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3％；弃权253,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

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877,362,645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8.02�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808,176,6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6％；反对910,

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弃权253,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8.03�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808,176,6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6％；反对910,

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弃权253,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8.04�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向公

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309,702,1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6％；反对910,

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253,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关联股东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498,474,497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8.05�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414,263,0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2％；反对910,

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弃权19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关联股东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393,972,330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

决。

8.06�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808,221,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2％；反对901,

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弃权21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2,808,350,7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8％；反对878,

7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11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10.《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808,284,7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4％；反对894,

1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16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11.《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2,804,316,19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2％； 反对3,

329,8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5％；弃权1,694,449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二）本次会议审阅了以下议案（非表决事项）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四、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38,447,6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96％；

反对878,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19％；弃权205,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6％。

2.《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38,295,7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53％；

反对888,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69％；弃权347,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8％。

3.《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38,486,6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82％；

反对987,021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68％； 弃权57,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8,295,6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51％；

反对892,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80％；弃权342,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9％。

5.《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8,192,8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150％；

反对932,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92％；弃权405,

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8％。

6.《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01�吕益民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38,174,4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685％；

反对930,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31％；弃权426,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4％。

6.02�周凤翱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38,174,4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685％；

反对930,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31％；弃权426,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4％。

6.03�陈红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38,184,4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938％；

反对930,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31％；弃权416,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31％。

6.04�林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38,174,4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685％；

反对950,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37％；弃权406,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78％。

7.《关于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38,446,8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75％；

反对902,3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6％；弃权181,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9％。

8.《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01�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资

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38,370,6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648％；

反对906,7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37％；弃权253,

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5％。

8.02�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38,367,1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59％；

反对910,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26％；弃权253,

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5％。

8.03�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38,367,1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59％；

反对910,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26％；弃权253,

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5％。

8.04�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向公

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38,367,1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59％；

反对910,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26％；弃权253,

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5％。

8.05�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38,425,8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44％；

反对910,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26％；弃权194,

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0％。

8.06�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38,411,6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85％；

反对901,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98％；弃权218,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17％。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38,541,2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963％；

反对878,7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29％；弃权111,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8％。

10.《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38,475,2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94％；

反对894,1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18％；弃权161,

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8％。

11.《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34,506,7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903％；

反对3,329,8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33％；弃权1,

694,44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6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小康、何子楹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939� �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2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发行了公司2024年度第十

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1.73%，发行期限为200天，兑付日

为2025年6月24日。

2025年6月24日， 公司兑付了2024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09,

479,452.05元。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建信宁扬6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宁扬6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宁扬60天持有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433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06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以及 《建信宁扬6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建信宁扬60天

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建信宁扬60天持有期债券A 建信宁扬60天持有期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4335 024336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970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从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月23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

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6月25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单位：户）

5,347

份额级别 建信宁扬60天持有期债券A 建信宁扬60天持有期债券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404,230,094.20 1,239,603,632.82 1,643,833,727.0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

产生的利息（单位：人

民币元）

97,891.94 289,142.26 387,034.20

募集份额

（单 位 ：

份）

有效认购

份额

404,230,094.20 1,239,603,632.82 1,643,833,727.02

利息结转

的份额

97,891.94 289,142.26 387,034.20

合计 404,327,986.14 1,239,892,775.08 1,644,220,761.22

其 中 ： 募

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

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

金 份 额

（单 位 ：

份）

- - -

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

说明的事

项

- - -

其 中 ： 募

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

金 份 额

（单 位 ：

份）

9.99 5,001.56 5,011.55

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0.000002% 0.000403% 0.000305%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

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2025年6月25日

注: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投资部负责人、研究部负责人和该只基金的

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分别为0、0、0、0，前述所指基金份额总量的数

量区间为0、0至10万份（含）、10万份至50万份（含）、50万份至100万份（含）、100万份以

上。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

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本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定60天最短持有期限，在最短持有期限内，基金管理人对投资

者的相应基金份额不办理赎回业务。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 最短持有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

（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转换

转入确认日（对转换转入份额而言，下同）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或

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后第60天（即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

下一工作日）止的期间。对于每份基金份额，基金管理人仅在最短持有期限到期日后（含该

日）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相应基金份额的赎回。

基金管理人自认购份额的最短持有期限到期日之后（含该日）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

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2日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

印，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ccbfund.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1-95533（免

长途通话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6月26日

关于新增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建信旗下部分基金产品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 自2025

年6月26日起，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简称

1 000547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

2 014849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C

3 000478 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A

4 005633 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C

5 006165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A

6 006166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C

7 013442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发起E

8 012712

建信沪深300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

建信沪深300红利ETF发起式联接

A

9 012713

建信沪深300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

建信沪深300红利ETF发起式联接

C

10 005880

建信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

建信上证50ETF联接A

11 005881

建信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

建信上证50ETF联接C

12 008827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ETF

联接A

13 008828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ETF

联接C

14 013444

建信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

建信上证50ETF发起联接E

自2025年6月26日起， 投资者可在以上销售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业务，具

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以上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

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

件。

投资者通过以上销售机构办理业务时，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行。

一、新增销售机构如下：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

客服电话：95578

网址：http://www.gyzq.com.cn/

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010-66228000

网址：http://www.ccbfund.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950 证券简称：奥美医疗 公告编号：2025-037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陈浩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公告计算相关股份数量、比例时，“总股本” 为公司股本总数633,265,407股剔除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14,507,510股的数量， 即以总股本=633,265,407-14,

507,510=618,757,897股进行计算。

2、持有本公司股份73,050,321股（占总股本比例11.81%）的5%以上股东陈浩华先生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12,

375,156股（占总股本比例2.00%），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6,187,578股（占总

股本比例1.00%），合计减持不超过18,562,734股（占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5%以上股东陈浩华先生

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总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 陈浩华 73,050,321 11.8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拟减持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减持方式

1 陈浩华

6,187,578 1.00 集中竞价交易

12,375,156 2.00 大宗交易

陈浩华先生本次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8,562,734

股（占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

若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如发生减资、派发红利、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

5、减持期间：自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7月

18日至2025年10月16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

外）。

6、拟减持价格：依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计划减持的持股5%以上股东承诺

（1）自奥美医疗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奥美医疗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奥美医

疗回购该部分股份。对于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基于奥美医疗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

的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 奥美医疗上市后6个月内如奥美医疗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奥美医疗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6个月。

（3）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于奥美医疗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奥美医疗股份总数的25%；在卖出后六个月内

再行买入奥美医疗股份，或买入后六个月内再行卖出奥美医疗股份的，则所得收益归奥美

医疗所有；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奥美医疗股份。在本人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奥美

医疗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仍承诺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

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规定。

（4）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对于本人所持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如采取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数的

百分之一；采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本人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出让方、受让方在六个月内应

当继续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第四条第一款减持比例的规定，还应当继续遵守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信息披露的规定。

（5）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本人承诺将不减持股份：①本人因涉嫌与本上市公司有关

的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行政处罚、

判处刑罚未满六个月；②本人因涉及与本上市公司有关的违法违规，被本所公开谴责未满

三个月；③本人因涉及证券期货违法，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尚未足额缴纳罚没款的，但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减持资金用于缴纳罚没款的除外；④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6）公司如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恢复上

市前，本人承诺将不减持股份：①公司因欺诈发行或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②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

（7）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减

持方式包括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等方式。 本人将及时、充分履行

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在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以上期间，减持前3个交易日将发布减

持提示性公告。在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以上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减持前15个交易日将发布减持提示性公告。

（8）本人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的相关规定。

2、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浩华先生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本

次减持计划亦未违反上述承诺。

陈浩华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

决定是否具体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

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

3、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

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4、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行减

持，持续关注其减持股份情况，并根据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将持续关注陈浩华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监督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陈浩华先生提供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0987� � � � �证券简称：越秀资本 公告编号：2025-033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现金1.7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2日（星期三）。

（三）除权除息日：2025年7月3日（星期四）。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8,269,991股回购股份不参

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分红总额为849,806,620.07元，以公司总股本

5,017,132,462股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为1.693809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股价的

除权除息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693809元/股。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以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剔除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在本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发行新股等原因而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实施分配。

除本次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外，公司未进行2024年期中利润分配。公司总股本自

2024年12月31日至本次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8,

269,991股。 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距

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8,269,991股

后的4,998,862,4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7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

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53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7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7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3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42 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985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08*****881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 08*****629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5 08*****125 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3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2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故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

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折算后，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1693809元计算（每

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0.1693809元/股=849,806,620.07元/5,017,132,

462股）。因此，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股价的除权除息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

1693809元/股（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需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公司届时将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63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吴勇高、王欢欢

咨询电话：020-88835125、020-88835130

传真电话：020-88835128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24� � �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4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下午15: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亚川先生

6、会议地点：

会议现场地点为四会岭南东方酒店二楼翡翠厅。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72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497,213,1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878%，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402,684,18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83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6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94,528,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1044%。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会议，其中独立

董事沈洪涛女士与文吉女士采用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必

东、钟扬飞出席会议并出具见证意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分公司出租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4,313,8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2%； 反对

1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2%；弃权37,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26,496,0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295%；反对1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2%；弃权

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属关联交易。 由

于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团” ）为我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我公

司股份302,382,302股，因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且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股东岭南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100,301,686股）在

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合作经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4,302,7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5%； 反对

17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2%；弃权5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3%。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26,484,9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178%；反对17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2%；弃权

5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属关联交易。 由

于岭南集团为我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我公司股份302,382,302股，因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且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岭南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股份100,301,686股）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必东、钟扬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